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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 就注册资产评估师所知，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项是客观的。

(二) 注册资产评估师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的或预期的利益，同时与委托方和相关

当事方没有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三) 评估报告的分析和结论是在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仅在评

估报告设定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成立。

(四) 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评估

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五) 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职业资质和相关专

业评估经验。除已在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运用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中没有

运用其他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成果。

(六) 注册资产评估师本人及业务助理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勘查。

(七)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

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

现价格的保证。

(八)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及未来经营规划由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

确认，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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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价

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责任。

(九) 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对

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本报告亦不能成为有关资产的权属证明文件，也不为

有关资产的权属状况承担任何责任，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十) 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本评估机构承诺：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将评

估报告提供给无关单位或个人。

(十一)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

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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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委托方：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奇实业”）

被评估单位：广东奇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鹏生物科技”）

评估目的：本次资产评估是为浪奇实业拟转让股权事宜提供所涉及的奇鹏生物科技

18%的股东部分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公允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范围与对象：本次的评估对象是奇鹏生物科技 18%的股东部分权益，评估范围

是奇鹏生物科技的全部资产（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及相关负债。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和出具报告。

评估基准日：2012年 9月 30日。

主要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

（一）运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评估基准日 2012年 9月 30日时，奇鹏生物科技的全部资产账面值为 18,785.90万

元，评估值为 19,784.00万元，增幅 5.31%；负债账面值为 6,858.04万元，评估值为 6,858.04

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 11,927.86万元，评估值为 12,925.97万元，增幅 8.37%。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

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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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2年 9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9,531.94 9,531.37 -0.57 -0.01

非流动资产 2 9,253.96 10,252.63 998.67 10.79

固定资产 3 7,156.93 7,836.53 679.60 9.50

在建工程 4 1,388.47 1,611.48 223.01 16.06

无形资产 5 708.56 804.62 96.06 13.56

资产总计 6666 18,785.9018,785.9018,785.9018,785.90 19,19,19,19,784784784784....00000000 998998998998....10101010 5.5.5.5.31313131

流动负债 7 6,858.04 6,858.04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8 0.00 0.00

负债合计 9999 6,858.046,858.046,858.046,858.04 6,858.046,858.046,858.046,858.04 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101010 11,927.8611,927.8611,927.8611,927.86 12,912,912,912,925252525....97979797 998.11998.11998.11998.11 8.8.8.8.37373737

运用资产基础法，经过评估测算，浪奇实业持有的奇鹏生物科技 18%的股东部分权

益的评估值为 2,326.67万元。

在确定该股权价值时，评估师没有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

的溢价或者折价，也没有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在 2012 年 9 月 30日至 2013

年 9月 29日内有效。

评估报告日：本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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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资产评估报告

联信（证）评报字[2012]第 A0197号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

估程序，对贵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广东奇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的

股东部分权益在 2012年 9月 30日时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

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简介

（一）委托方简介

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奇实业”）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128号

法定代表人：胡守斌

注册资本：肆亿肆仟伍佰壹拾陆万叁仟伍佰捌拾捌元

实收资本：肆亿肆仟伍佰壹拾陆万叁仟伍佰捌拾捌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号：440101000035358

经营范围：制造：合成洗涤剂、香（药）皂、甘油、化妆品、各类表面活性剂、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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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品、纸类包装材料以及开发、制造市场需要的其他产品。批发、零售：本公司自产

产品以及适应市场需求的其它产品及原料。进口本公司所需的技术、设备、仪器仪表、

工模具、包装物和原辅材料。出口本公司自产产品和国际市场适销的商品。为相关企业

提供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发展第三产业及多元化经营的服务。销售：家用杀虫剂。

制造：消毒水、杀虫水。

成立日期：1993年 2月 16日

营业期限：1993年 2月 16日至长期

（二）被评估单位

1.、基本概况

名称：广东奇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鹏生物科技”）

住所：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 206国道西侧

法定代表人：黄锦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贰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贰佰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445200000015000

经营范围：生物科技的研发；生物科技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批发、

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有效期至 2012年 10月 29日）；批发：谷物、豆及薯类。

成立日期：2009年 10月 14日

营业期限至 2059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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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沿革

奇鹏生物科技系由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锦实业）和广州市浪奇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奇实业）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揭阳市华信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揭市华验字(2009)125号】，注册资本为壹亿贰仟贰佰万元，

其中：鹏锦实业认购 10004万股（人民币壹亿零肆万元），分别以货币和实物资产出资，

以货币出资 1996.9万元，以机器设备【淀粉、果糖生产制造机械、钢板仓及清理输送设

备及配套材料和配套设备】按评估值 8007.1 万元出资；浪奇实业认购 2196万股（人民

币贰仟壹佰玖拾陆万元），以货币出资。

3、股权结构

评估基准日时，奇鹏生物科技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的比例（%）

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 10,004.00 82.00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196.00 18.00

合 计 12,200.00 100.00

4、公司财务状况

奇鹏生物科技近几年财务状况见下表：

表一：

项目 2009年 12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2011年 12月 31日 2012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万元）
12,133.59 13,152.83 17,788.75 18,785.90

负债总额

（万元）
-50.68 889.12 5,522.48 6,858.04

股东权益

（万元）
12,184.27 12,263.71 12,266.27 11,9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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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项目 2009年度 2010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 1—9月

营业收入（万元） 0 3,324.79 6,245.06 1,149.94

利润总额（万元） -15.73 369.63 14.65 -337.43

净利润（万元） -15.73 281.15 3.90 -338.41

注：2012年 9月、2011年数据来源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

所信会师粤报字[2012]第 00186号，2010年数据来源于揭阳市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揭方圆审计[2011]007 号、2009 年数据来源于揭阳市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揭市华审字

[2010]32号。

（三）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为被评估单位的股东之一。

（四）委托方以外的其他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者为其他因行政、管理目的而使用报告的相关当事人或机构。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方确认的机构或个人不能

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本次资产评估是为浪奇实业拟转让股权事宜提供所涉及的奇鹏生物科技 18%的股东

部分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公允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的评估对象是奇鹏生物科技 18%的股东部分权益，评估范围是奇鹏生物科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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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后的全部资产（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及相关负债。

评估基准日主要资产及负债账面情况：

序

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备注

1111 一、流动资产合计 95,319,399.8395,319,399.8395,319,399.8395,319,399.83
2 货币资金 394,412.25 银行存款和现金

3 应收账款 88,066,978.09 货款

4 预付账款 299,080.00 电梯款

5 其他应收款 2,866,392.37 往来款

6 存货 3,692,537.12 周转材料和产成品

7777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92,539,589.5292,539,589.5292,539,589.5292,539,589.52
8 固定资产 71,569,344.17 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电子设备

9 在建工程 13,884,688.05 在建厂房

10 无形资产 7,085,557.30 土地使用权

11111111 三、资产总计 187,858,989.35187,858,989.35187,858,989.35187,858,989.35
12121212 四、流动负债合计 68,580,365.9668,580,365.9668,580,365.9668,580,365.96
13 应付账款 67,268,023.72 工程款及货款

14 预收账款 308,797.00 货款

15 应交税费 1,003,545.24 增值税

16161616 五、长期负债合计 0.000.000.000.00
17171717 六、负债合计 68,580,365.9668,580,365.9668,580,365.9668,580,365.96
18181818 七、净资产 119,278,623.39119,278,623.39119,278,623.39119,278,623.39

以上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负债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信

会师粤报字[2012]第 00186号，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资产范围一致。

（二）实物资产分布情况及特点

1、存货

存货主要为玉米淀粉、蛋白粉和葡萄糖浆等产成品和周转材料，均存放于厂区内。

2、房屋建筑物类

房屋建筑物为位于揭东试验区枫口桥原收费站南侧厂区内的五幢厂房，均已取得房

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字揭东县字第 0001000210/211/212/213/214号】，房屋总建筑面积

为 7,445.2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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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内三幢【粤房地权证字揭东县字第 0001000213 号】为钢混二层，建筑面积为

1,862.36平方米，房屋编号：4452210000000189，来源于购买，现作为仓库。首层高约 4

米，总高约 8米，外墙贴马赛克，内墙及顶棚扫灰，楼地面首层为水泥砂浆地面、二层

水磨石，钢门和铝合金窗，消防楼梯踏面为水磨石，钢混扶手，屋面为刚性防水，水电

照明为明管铺设，有部 3吨的货梯。非承重墙少量轻度裂缝，楼地面轻度磨损，门窗有

翘裂、松动、腐朽现象，外墙部分空鼓、裂缝和剥落，内部装饰剥落，整体保养情况一

般。

厂区内四幢【粤房地权证字揭东县字第 0001000210 号】为钢混一层，建筑面积为

1,535.08平方米，房屋编号：4452210000000185，来源于购买，现作为生产车间。层高

约 5米，外墙贴条形砖，内墙下半身（2米以下）贴磁砖，以上部分及顶棚扫灰，楼地

面为水泥砂浆地面油地坪漆，钢门和铝合金窗，屋面为刚性防水，水电照明为明管铺设。

非承重墙少量轻度裂缝，楼地面轻度磨损，门窗有翘裂、松动、腐朽现象，外墙部分空

鼓、裂缝和剥落，内部装饰剥落，整体保养情况一般。

厂区内五幢【粤房地权证字揭东县字第 0001000214 号】为钢混二层，建筑面积为

420.03平方米，房屋编号：4452210000000186，来源于购买，现为包装车间。总高约 6

米，外墙贴马赛克，内墙及顶棚扫灰，楼地面为水泥砂浆地面，钢门和铝合金窗，屋面

为刚性防水，水电照明为明管铺设。非承重墙少量轻度裂缝，楼地面轻度磨损，门窗有

翘裂、松动、腐朽现象，外墙部分空鼓、裂缝和剥落，内部装饰剥落，整体保养情况一

般。

厂区内 C幢【粤房地权证字揭东县字第 0001000211号】为钢混三层，建筑面积为

2,025.74平方米，房屋编号：4452210000000187，来源于购买，现为空置状态。总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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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米，外墙贴条形砖，内墙及顶棚扫灰，楼地面首层铺花岗岩和抛光砖、二三楼为水磨

石地面，钢门和铝合金窗，消防楼梯踏面为水磨石，钢混扶手，屋面为刚性防水，水电

照明为明管铺设。非承重墙少量轻度裂缝，楼地面轻度磨损，门窗有翘裂、松动、腐朽

现象，外墙部分空鼓、裂缝和剥落，内部装饰剥落，整体保养情况一般。

厂区内 D幢【粤房地权证字揭东县字第 0001000212号】为钢混三层，建筑面积为

1,602.00平方米，房屋编号：4452210000000188，来源于购买，现为办公楼和实验室。

总高约 10米，外墙贴条形砖，内墙及顶棚扫灰，楼地面首层铺花岗岩和抛光砖、二三楼

为水磨石地面，钢门和铝合金窗，消防楼梯踏面为水磨石，钢混扶手，屋面为刚性防水，

水电照明为明管铺设。二楼办公室及小餐厅为新装修状态，整体保养情况一般。

3、设备类

奇鹏生物科技设备主要包括：

（1） 分离机、浓缩机、果糖生产线等生产设备；

（2） 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以上设备均位于奇鹏生物科技办公室以及生产车间等。

4、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为位于揭东试验区枫口桥原收费站南侧厂区内的在建生产车间，已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试 2010-008 号】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45221201106070101】，规划建筑面积为 7,428.00 平方米。根据施工合同，开工日期为

2010年 11月 6 日，预计完工日期为 2012年 11月 5日，截止至评估基准日，主体工程

及设备安装工程均已完成，尚未进行验收，总体形象进度达到 98%。

5、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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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位于揭东试验区枫口桥原收费站南侧，于 2010年 10月份购买所得，已

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揭东国用 (2010)第 111/112/113/114 号】，对应的宗地编号为

【06100498/499/496/497】，地籍图号：2604.40-39443.00，土地面积为 18,667.00平方米，

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终止于 2046年 4月 15日，无他项权利。东至

206国道，南至海福饲料，西至榕江，北至利顺面粉厂。地上已建成多栋房屋建筑物，

达到五通一平的开发程度。

（三）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被评估单位未申报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被评估单位未申报表外资产。

（五）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

本次评估中未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一）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

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

数额。

（二）选择价值类型的理由

本次评估对评估的市场条件及其评估对象的使用条件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因此选

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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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一）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2年 9月 30日。

（二）确定评估基准日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1、评估基准日的选定是考虑期末有利于被评估单位进行资产清查确定的；

2、评估基准日的选定是委托方、被评估单位与评估机构共同商定的；

3、本项目一切资产的评估计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以人民币为

计价货币。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委托方和受托方签署的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协议；

2、相关经济行为文件。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01]102号，2001 年）；

4、《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第 14 号令，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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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年 3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 年 7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 年 8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 年 12 月 24 日国务院第 12 次常

务会议通过）；

9、《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条例》（国务院令第 55 号，

1990 年 5月 19 日）；

10、《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2004 年 10

月 21 日）；

11、《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 号，2006 年 8 月

31 日）；

12、《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1995)1628 号，1995

年 10 月 24 日）；

13、国土资源部《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办法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1]44 号，2001 年 2月 13 日）；

14、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2008 年 1 月 3日）。

（三）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15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 号）；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6、《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号）；

7、《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8、《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评协[2004]134 号）；

9、《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08]218号）；

10、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 号）；

11、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

12、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财会[2006]3号）；

13、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财会[2006]18号）；

14、 《中评协关于修改评估报告等准则中有关签章条款的通知》中评协

[2011]230号；

15、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01）；

16、 《城镇土地定级规程》（GB/T18507-2001）；

17、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1999）。

（四）权属依据

1、房地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重要设备发票和合同；

3、其他产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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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价依据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信会师粤报字[2012]第 00186号审

计报告；

2、奇鹏生物科技提供的前三年度审计报告、基准日资产评估明细表等财务数据；

3、《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4、《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号）；

5、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

号】；

6、广东省物价局关于取消和降低涉及住房建设收费的通知【粤价[2001]323号】；

7、原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发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鉴定房屋新旧程度

参考依据》和《房屋不同成新率的评分标准及修正系数》；

8、《广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广东省建筑工程计价办法》、《广东省装饰装修

工程综合定额》、《广东省装饰装修工程计价办法》（2010年）；

9、《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2，机械工业出版社）；

10、《全国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报价》；

11、《中国机电产品价格数据库查询系统》；

12、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

13、近期机器设备和材料物资市场交易价格信息、互联网上和电话询价结果；

14、现场勘察及市场调查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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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主要有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采用市场法的前提条件：（1）需要有一个充分发育活跃的资产

市场；（2）参照物及其与被评估企业可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以收集到的。

目前我国企业、股权等交易市场不发达，故难以找到与被评估企业相同或相类似的参照

物。相关交易信息从公开途径难以获取，故有关调整的指标、技术参数无法获取。因此

本次评估无法选用市场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采用

收益法的前提条件：（1）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收益的单项或整

体资产；（2）资产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能用货币衡量。（3）被评估资产预期获

利年限可以预测。

被评估单位 2011年经营情况发生转变（净利润与上年相比下滑 98.61%），2012年

1-10月亏损额更高达 338.41万元，由于经营情况的巨大变化，被评估单位未能对其未来

年度的收益与风险进行估计预测，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

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的前提条

件：（1）应当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2）形成资产价值的耗费是必需的。

本次评估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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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工作原则和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替

代性原则等有关经济原则，依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

格标准，并参考资产的历史成本和收益，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

产基础法计算确定评估值。

（二）资产基础法方法说明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

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评估中在假设奇鹏生物

科技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采用与委托评估资产相适应的评估方法分别对其各项资产及负

债进行评估，以评估后资产价值减去负债价值确定净资产的评估价值。其中对各单项资

产及负债的形态特点及相关资料的掌握情况，分别采取如下具体方法进行评估：

1、流动资产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对于货币资金中人民币部分，以清查核实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本次评估对于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采用以审查核实后的真实数为基

础，分析其可回收性确定评估值的做法进行。

本次评估对于周转材料以清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对于产成品，根据评估

基准日时的产品销售利润情况确定评估值。

2、固定资产评估方法

对于房屋建筑物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重置成本法计算公式为：评估值=重置全价×

成新率

对于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设备重置成本以现行市场价格加上必要的运杂费、

安装调试费和资金成本确定。成新率主要通过年限法、观察法、工作量法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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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建工程评估方法

对于在建工程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

4、无形资产评估方法

对于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市场比较法是在求取估

价对象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估价对象与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土地

实例加以比较对照，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以及

个别因素差别，修正得出估价对象在估价基准日的地价的一种方法。

5、负债评估方法

对于负债均以评估基准日评估目的实现后被评估单位所应承担的真实负债数为负债

评估值的做法进行。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接受委托

在委托方确定进行资产评估事项后，本公司负责人与项目经理就此与委托方、被评

估单位洽谈项目资产评估事宜。本公司人员实地考察了奇鹏生物科技经营办公环境、产

品生产流程并听取了奇鹏生物科技情况介绍，对评估对象及范围有了一定了解。经委托

方明确提出委托意向和时间要求后，双方共同商定了评估基准日，并签署了资产评估协

议书。

（二）资产清查

签署了资产评估协议书之后，本公司根据项目的需要组成项目评估组，制定了详尽

的评估方案及人员、时间的安排，并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同时，为配合做好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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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鹏生物科技专门组织力量进行了资产清查。在本公司评估人员指导下，按要求填写了评

估明细表，对存货、固定资产的实有数量、质量情况进行了自查，收集了有关文件、产权

证明、会计报表、财务账卡、组织结构图和生产流程图等评估所需资料。

在奇鹏生物科技资产清查后，评估人员在审核账务、核查权属、实物勘察、市场调

查、选取评估方法等方面分头进行工作。首先，对其资产逐项进行账账和账表方面的清

理和核对。将待评估资产的账目、卡片等，与其他资料进行核对，检查资产的名称、数

量、单位、型号、购置时间、账面价值等是否一致，并根据会计报表、财务账，对奇鹏

生物科技经营成果的真实性作出鉴定；其次，在账务核实的基础上进行账实的核对，根

据固定资产卡片，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实地盘点，根据存货明细账，对存货进行核实。

（三）评定估算

通过资产清查和现场勘察，评估人员对资产的具体状况，包括质量、性能、尚可使用

年限、损耗、资产功能变化等有了充分的了解，取得了较为客观的数据。

根据资产类别和实际状况，评估人员运用所搜集到的信息资料以及有关经济技术财务

等指标，运用适当的评估方法，作出了价值评定，估算出资产的价格。

（四）评估汇总

根据不同资产的评估值，评估人员进行评估结果的汇总，形成了完整的资产评估明

细表和汇总表，并对评估值增减变化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经过本公司项目组人员的充分讨论及分析、经本公司三级审核制度审核，形成本评

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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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估假设

1、假设条件

（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

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

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根据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其持续经营。

（3）奇鹏生物科技未来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4）假设奇鹏生物科技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5）假设奇鹏生物科技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

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6）假设奇鹏生物科技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规模、

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7）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8）假设奇鹏生物科技的经济运作不会受到诸如交通运输、水电、通讯的严重短缺

或成本剧烈变动的不利影响。

（9）假设未来没有来自企业外部的新增追加投资影响企业的生产能力。

（10） 假设奇鹏生物科技在未来的经营期内，保持评估基准日的负债水平，资产结

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11） 假设奇鹏生物科技的经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

化，仍保持其近几年的变化趋势，并随营业规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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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假设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不受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3）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4）本次评估对产权不完整但确属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评估时假设其已具有完整

产权，且评估结果中未扣除办理至完整产权时所需缴纳的正常费用。企业在正常经营条

件下持续经营，公司的经营项目和服务基本保持不变；

假设以上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将不承担由

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2、评估限制条件

（1）本评估结果建立在被评估单位提供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基础

上；评估人员受条件、时间的限制，评估结论受机构评估人员职业判断的影响；

（2）本次评估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成本费用等对其评估值的影

响。

（3）本评估报告结论仅供委托方为上述评估目的使用，评估师在评估报告中仅就该

项评估目的及设定的价值类型下的资产价值发表专业意见，评估师和评估机构所出具的

评估报告不代表对评估目的所涉及的经济行为的任何判断。

本评估结果仅在满足上述有关假设、前提及条件的情况下成立。

十、评估结论

（一）运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评估基准日 2012年 9月 30日时，奇鹏生物科技的全部资产账面值为 18,785.90万

元，评估值为 19,784.00万元，增幅 5.31%；负债账面值为 6,858.04万元，评估值为 6,8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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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 11,927.86万元，评估值为 12,925.97万元，增幅 8.37%。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2年 9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9,531.94 9,531.37 -0.57 -0.01

非流动资产 2 9,253.96 10,252.63 998.67 10.79

固定资产 3 7,156.93 7,836.53 679.60 9.50

在建工程 4 1,388.47 1,611.48 223.01 16.06

无形资产 5 708.56 804.62 96.06 13.56

资产总计 6666 18,785.9018,785.9018,785.9018,785.90 19,19,19,19,784784784784....00000000 998998998998....10101010 5.5.5.5.31313131

流动负债 7 6,858.04 6,858.04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8 0.00 0.00

负债合计 9999 6,858.046,858.046,858.046,858.04 6,858.046,858.046,858.046,858.04 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101010 11,927.8611,927.8611,927.8611,927.86 12,912,912,912,925252525....97979797 998.11998.11998.11998.11 8.8.8.8.37373737

运用资产基础法，经过评估测算，浪奇实业持有的奇鹏生物科技 18%的股东部分权

益的评估值为 2,326.67万元。

在确定该股权价值时，评估师没有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

的溢价或者折价，也没有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评估基准日至本评估报告出具期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市场基本情况未发

生任何重大变化。但奇鹏生物科技不能预计本评估报告后的政策与市场变化对评估结果

的影响。

（二）评估人员已关注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但结合本次评估目的，评

估人员认为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故评估结论未考虑流动性对评

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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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对奇鹏生物科技的财务状况进

行了审计工作，并出具了信会师粤报字[2012]第 00186号审计报告，本次评估是以审计

调整后的数据作为基础进行的。

（四）本评估结论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权属证明材料的复印件为依据，并无逐

项审阅相关文件的正本。根据中注协的文件要求，评估人员关注了本次评估所涉及的评

估对象的法律权属问题，评估人员不对其发表意见，本评估报告也不能作为判断评估对

象法律权属的依据。委托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本项目评估过程中，我们未获告知被评估企业存在资产抵押、对外担保、违

约责任等事项，评估时未考虑被评估企业任何可能存在的抵押、担保、违约责任等因素

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六）对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未作特

别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

关责任。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

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本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即评估结

论有效期为 2012年 9月 30日至 2013年 9月 29日。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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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本页以下无正文）

法 定 代 表 人：陈喜佟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潘赤戈

中国·广州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晏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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